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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voltage electrical installations − Part 1: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ssessment of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definitions 

編訂說明：本草案建議案號為「建 -制 1030085」，草案編號為「 CNS 草 -制 1030140」，

係參照 IEC 60364-1:2005 編擬而成。本案依程序辦理徵求意見，敬請   惠

賜卓見。  

 

 

 
11.  適用範圍 ( 1 )  

本標準敘述電機裝備之設計、建造及查證的規則。此規則用以提供人員、家畜及財

產之安全，以避免電機裝備於正當使用中可能發生之危險及傷害，並提供該等裝備

合適之功用。  

註 ( 1 )  關於編碼體系，如附錄 A 之說明。  

 
11.1 本標準適用於下列各項所使用之電機裝備的設計、建造及查證。  

(a)  住宅房舍。  

CNS 草-制 1030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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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商業用房舍。  

(c)  公共房舍。  

(d)  工業用房舍。  

(e)  農業及園藝用房舍。  

( f)  預鑄組合式建築物。  

(g)  活動式房屋、營地及類似場所。  

(h )  暫時用途之建築用地、展示會、市集及其他裝備。  

( i )  海濱休閒地 (mar ina)。  

( j)  外景燈光及類似裝備 (另參照 11.3(e))。  

(k)  醫療場所。  

( l )  機動或可運送之單元。  

(m) 太陽光電 (photovol ta ic)系統。  

(n )  低電壓發電機組。  

備考：〝房舍 (premises)〞一詞涵蓋土地及其附屬建築物在內之所有設施。  

 

 
11.2 本標準涵蓋下列項目。  

(a)  以交流 1,000 V 或直流 1,500 V 以下之標稱電壓供電之電路。  

對交流系統而言，本標準所考量之首選頻率為 50 Hz、 60 Hz 及 400 Hz。但

並不排除特殊用途使用其他頻率。  

(b)  在電壓不超過交流 1,000 V 之裝備、而在電壓超過 1,000 V 運轉之電路 (例：

投光燈、靜電集塵器 )。但器具 (apparatus)之內部配線除外。  

(c)  未明確列於電器標準內之配線系統及電纜。  

(d)  建築物外之所有消費者的裝備。  

(e)  資訊及通訊技術、信號、監控及其類似事物用之固定式配線 (不含器具之內部

配線 )。  

( f)  擴充後或變更後之裝備，且亦為其影響所及之現有裝備之一部分。  

備考：  本標準中之規則原擬廣泛適用於所有電機裝備，然而在某種情況中，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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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規則可能需要以其他標準之要求或建議加以補充 (例：在爆炸性氣體環

境中使用之裝備 )。  

 

 

 
11.3 本標準不適用於下列項目。  

(a)  電力牽引設備 (elect r ic t r act ion  equipmen t )，包括滾轉台 (rol l ing stock)及發信

設備。  

(b)  電動車輛之電機設備，但本系列標準第 7 部中所列者除外。  

(c)  輪船上及機動式與固定式離岸月台上使用之電機裝備。  

(d)  飛機上使用之電機裝備。  

(e)  屬於公共電力網中之公共路燈。  

( f)  礦坑內及採石場使用之裝備。  

(g)  無線電干擾抑制設備，但會影響裝備之安全者除外。  

(h )  電氣柵欄。  

( i )  建築物之外雷保護系統 (LPS)。  

備考：  大 氣 現 象 涵 蓋 於 本 標 準 中 ， 但 僅 指 對 電 機 裝 備 有 影 響 之 相 關 部 分

(例：關於避雷裝置之選擇 )。  

( j)  某些吊運裝備。  

(k)  機器之電機設備。  

 
11.4 本標準不擬適用於下列項目。  

－  大眾配電系統。或  

－  此等系統之發電及輸電。  

備考 1.  某些國家若擬將本標準適用於此等系統時，可將本標準之全部或一部



－4－ 

 

CNS  

分適用於該用途上。  

備考 2.  根據 IEC 61936 所述，該標準供作標稱電壓為交流 1 kV 以上、標稱

頻率為 60 Hz 以下系統中之電力裝備的設計及建造之通用準則，然

而，交流及直流低電壓保護監控系統則需遵循本系列標準。  

 
11.5 電機設備僅就其在裝備中如何選用及應用上進行討論。  

此論點亦適用於符合相關標準之電機設備的組裝品。  

12.引用標準  

下列標準因本標準所引用，成為本標準之一部分。有加註年分者，適用該年分之

版次，不適用於其後之修訂版 (包括補充增修 )。無加註年分者，適用該最新版 (包

括補充增修 )。  

IEC 60038 IEC standard vol tages 

IEC 60050(691)  In ternat ional  Elect rotechn ical  Vocabulary (IEV) – Chapter  

691:  Tar i ffs for  elect r ici ty 

IEC 60050-826 In ternat ional  Elect rotechn ical  Vocabulary (IEV) – Par t  826:  

Elect r ical  in sta l la t ions 

IEC 60364-4-41:2005 Low-vol tage elect r ical  in sta l la t ions − Par t  4-41:  Protect ion  

for  safety − Protect ion  against  elect r i c shock 

IEC 60364-4-42 Elect r ical  in sta l la t ions of bui ldings − Par t  4-42:  Protect ion  

for  safety − Protect ion  against  thermal  effects  

IEC 60364-4-43 Elect r ical  in sta l la t ions of bui ldings − Par t  4-43:  Protect ion  

for  safety − Protect ion  against  overcur ren t  

IEC 60364-4-44 Elect r ical  in sta l la t ions of bui ldings − Par t  4-44:  Protect ion  

for  safety − Protect ion  against  vol tage disturbances and 

elect romagnet ic disturbances 

IEC 60364-5-51 Elect r ical  in sta l la t ions of bui ldings − Par t  5-51:  Select ion  

and erect ion  of elect r ical  equipmen t  – Common rules 

IEC 60364-5-52 Elect r ical  in sta l la t ions of bui ldings − Par t  5-52:  Select ion  

and erect ion  of elect r ical  equipmen t  – Wir ing systems 

IEC 60364-5-53:2001 Elect r ical  in sta l la t ions of bui ldings − Par t  5-53:  Select ion  

and erect ion  of elect r ical  equipmen t  – Isola t ion ,  

swi tch ing and con trol  

IEC 60364-5-54 Elect r ical  in sta l la t ions of bui ldings − Par t  5-54:  Select ion  

and erect ion  of elect r ical  equipmen t  – Ear th ing 

ar rangements,  protect ive conductor s and protect ive 

bonding conductor s 

IEC 60364-5-55:2001 Elect r ical  in sta l la t ions of bui ldings − Par t  5-55:  Select ion  

and erect ion  of elect r ical  equipmen t  – Other  equipme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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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 60445 Basic and safety pr inciples for  man -mach ine in ter face,  

marking and iden t i ficat ion  – Iden t i ficat ion  of equipmen t  

terminals and of terminat ions of cer ta in  designated 

conductor s,  including general  rules for  an  a lphanumer ic 

system 

IEC 60446 Basic and safety pr inciples for  man -mach ine in ter face,  

marking and iden t i ficat ion  – Iden t i ficat ion  of conductor s 

by colour s or  numerals 

IEC 60617-DB:2001 ( 2 )  Graph ical  symbols for  diagrams 

 
註 ( 2 )  〝 DB〞參照 IEC 線上資料庫。  

IEC 60721 (a l l  par ts)  Classi ficat ion  of environmental  condi t ions  

 
13.  基本原則  

備考 1.  凡未備有電機裝備之國家法規的國家認為有必要建立法律要求者，建議此

類要求僅限於基本原則，不跟隨技術之進步而頻於修訂。本節內容可作為

此類立法之基礎。  

備考 2.  本節包含各項基本要求。本系列標準之其他標準 (參照表 A.2)中，可能會

有更詳細之要求。  

 
 

 
131 安全保護  

131.1 一般  

131.2 至 131.7 所述之要求係用以提供人員、家畜及財產之安全，以避免電機

裝備於正當使用中可能發生之危險及傷害。此提供家畜安全之要求，可適用於

該等活動場所。  

備考：電機裝備可能會產生下列風險。  

－  衝擊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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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會引起灼傷、火災及其他有害效應之過高溫度。  

－  潛在爆炸性環境之燃燒。  

－  可能會引起或導致傷害或損壞之欠電壓、過電壓及電磁干擾。  

－  電力中斷及 /或提供安全服務之中斷。  

－  可能會引起盲光效應、過度壓力及 /或有害氣體之弧光。  

－  電氣上活動設備之機械性移動。  

 

 

 
131.2 電擊之保護  

131.2.1 基本保護 (防直接接觸之保護 )  

備考：低電壓裝備、系統及設備之基本保護通常均能合乎直接接觸保護之要求。 

對人員或家畜與裝備之帶電零件接觸而引起之危險，應備有保護措施。  

此保護措施可藉由下列方法之一達成。  

－  防止電流通過任何人員或家畜之身體。  

－  會通過身體之電流限制在不會發生危害之值以內。  

 
131.2.2 防故障之保護 (防間接接觸之保護 )  

備考：  低電壓裝備、系統及設備之故障保護通常均能合乎間接接觸保護之要

求，主要為關於基本絕緣之失效。  

對人員或家畜與裝備之外露導電零件接觸而引起之危險，應備有保護措施。  

此保護措施可藉由下列方法之一達成。  

－  防止故障產生之電流通過任何人員或家畜之身體。  

－  將故障所產生並通過身體內之電流大小，限制在無危險之值。  

－  將故障所產生並通過身體內之電流通過時間，限制在無危險之時間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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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3 防熱效應之保護  

電機裝備應予妥善配置，以降低由於高溫或電弧而使可燃性材料受損或燃燒之

風險至最低限度。另外，在電機設備正常運轉期間，人員或家畜應無受灼傷之

風險。  

 
131.4 防過電流之保護  

導體內可能因任何之過電流而引起溫度過高或產生機電應力，故人員及家畜應

受保護以免受傷，財產亦應受保護以免受損。  

過電流之保護可藉由限制過電流在安全值以內或限制過電流通過時間達成。  

 
131.5 防故障電流之保護  

導體 (帶電導體除外 )及任何其他零件擬用於承載故障電流者，應能承載該電流

而不會使溫度過高。電機設備，包含導體在內，應具備所需之機械性保護能力

以抗拒機電應力，避免人員、家畜或財產受到傷害或損害。  

帶電導體應以 131.4 所述之方法加以保護，以免因故障時發生過電流現象。  

備考：對 PE 導體及接地導體之電流，須特加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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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6 防電壓擾動之保護及防電磁干擾之措施  

131.6.1  人員及家畜均應加以保護，以免受到傷害；財產亦應加以保護，以免發生任

何有害之效應。因此等結果可能均由不同電壓所供電之電路上的帶電零件相

互間發生之故障所引起。  

131.6.2  人員及家畜均應加以保護，以免受到傷害；財產亦應加以保護，以免遭受損

害。因此等結果可能均由周圍環境事件或開關操作而導致之過電壓所引起。  

備考：關於直擊雷之保護，參照 IEC 62305 系列標準。  

131.6.3  人員及家畜均應加以保護，以免受到傷害；財產亦應加以保護，以免遭受損

害。因此等結果可能均由低電壓及任何繼起之電壓復元所引起。  

 
131.6.4  電機裝備應備有充分之免疫位準以抗拒電磁擾動，俾便在規定之環境中能正

確發揮其功能。此裝備於設計時應將該裝備本身或安裝之設備所產生之預期

電磁放射量列入考量。此設計應能適合現時使用 (cur ren t -using)之設備與該裝

備一併使用或與其連接。  

 
131.7 防斷電之保護  

預期斷電會發生危險或損害時，裝備或所安裝之設備應備有預防措施。  

 
132 設計  

132.1 一般  

電機裝備於設計時，應考量下列因素，以備  

－  人員、家畜及財產均能依第 131 節加以保護。  

－  電機裝備擬於運轉時能正確發生功用。  

設計時所需之基礎資訊列示於 132.2 至 132.5；至於設計時所需符合之要求事

項則於 132.6 至 132.12 中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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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 可用電源之特性  

當電機裝備於依本系列標準設計時，有需先瞭解電源之特性。當依本系列標準

之 規 定 擬 設 計 出 一 套 安 全 之 裝 備 時 ， 有 必 要 獲 取 來 自 網 路 管 理 員 (network 

operator )之相關資訊。電源之特性須登載於文件中，以顯現其與本系列標準之

一致性。一旦網路管理員改變了電源之特性，此將可能影響裝備之安全性。  

 
132.2.1 電流種類：交流及 /或直流。  

132.2.2 導體之功能如下。  

－  交流：線導體。  

中性導體。  

保護性導體。  

－  直流：線導體。  

中點導體。  

保護性導體。  

備考：單一導體可兼具若干導體之功能。  

 

 
132.2.3 量值與許可差如下。  

－  電壓及電壓許可差。  

－  電壓中斷、電壓波動及電壓驟降。  

－  頻率及頻率許可差。  

－  最大可容許之電流。  

－  裝備之原始上游接地故障環路阻抗 (ear th  faul t  loop inpedance upst r eam of 

the or igin  of the in sta l la t 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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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期短路電流。  

有關標準電壓及頻率，參照 IEC 60038。  

 
132.2.4 電源之固有保護性規定，例：系統接地或中點接地。  

132.2.5 電力事業之個別要求。  

 
132.3 需求之本質  

照明、暖氣、電力、監控、發信、資通訊技術等所需之電路數及型式，應取決於  

－  電力需求點之位置。  

－  各種電路所預期之負載。  

－  日及年需求變化量。  

－  任何特殊情況，如諧波現象。  

－  監控、發信、資通訊技術等之要求事項。  

－  若有規定時之未來預期需求量。  

 
132.4 安全設施電力系統或備用電力系統  

－  電源 (種類、特性 )。  

－  安全設施之電源或備用電源所供電之電路。  

 
132.5 環境條件  

電機裝備於設計時應考量其所處之環境條件。參照 IEC 60364-5-51 及 IEC 

6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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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6 導體截面積  

導體截面積應針對正常操作狀況及故障狀況兩者依下列各項加以決定。  

(a)  導體可接受之最高溫度。  

(b)  可接受之電壓降。  

(c)  由於接地故障及短路電流而可能發生之機電應力。  

(d)  導體可能遭遇之其他機械應力。  

(e)  與故障電流防護功能運作有關之最大阻抗。  

( f)  安裝方法。  

備考：  以上所列項目主要與電機裝備之安全有關。為了經濟運轉，比安全

上所需更大截面積值得採納。  

 
132.7 配線型式及安裝方法  

選擇配線型式及安裝方法時，應考量下列事項。  

－  場地之種類。  

－  圍牆之種類或建築物上支撐配線之其他部位。  

－  人員及家畜對配線之可接近性。  

－  電壓。  

－  由於接地故障及短路電流而可能發生之電磁應力。  

－  電磁干擾。  

－  電機裝備於建造或運轉期間，配線所能承受之其他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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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8 保護性設備  

保護性設備之特性應就其具有之功能加以決定，例：對下列效應之保護。  

－  過電流 (過負載、短路 )。  

－  接地故障電流。  

－  過電壓。  

－  欠電壓及無電壓。  

保護性裝置應於與電路特性及發生危險之可能性適度有關聯之電流值、電壓值

及時間之下動作。  

 
132.9 緊急控制  

於危險狀況發生時，凡需要立即中斷電源之處，應裝設中斷裝置，以便易於認

出且能有效且快速動作。  

 
132.10 切離裝置  

應備有切離裝置，以便容許進行開關操作及 /或隔離電機裝備、電路或設備之

各項器具，以供執行操作、檢驗與故障偵測、試驗、維護及修理作業。  

 
132.11 相互間不利影響之預防  

電機裝備應妥予配置，使得電機裝備與非電機裝備相互間不會有不利之影響。 

 
132.12 電機設備之可接觸性  

電機裝備應妥予配置，以便於可能有必要時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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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最初安裝時及日後更換電機裝備之個別零組件時，能有充分之空間。  

－  於操作、檢驗與故障偵測、試驗、維護及修理時之可接近性。  

 
132.13 電機裝備之文件  

每套電機裝備應備有適當之說明文件。  

 
 

 
133 電機設備之選擇  

133.1 一般  

裝在電機裝備上之電機設備，其每件零組件均應符合合適之 IEC 標準。若無 IEC

標準時，該設備應符合合適之 CNS 國家標準。當下若完全無合宜之標準，則

設備之相關零組件應經制訂該裝備規範之人員與安裝人員之間取得特別協議

後加以選擇。  

 
133.2 特性  

電機設備內經選用之每一零組件均應具有合宜之特性，以便以合適之數值及條

件作為該電機裝備 (參照第 132 節 )之設計基礎，尤其應履行下述規定。  

 
133.2.1 電壓  

電機設備應考量能否適應會被施加之最高穩態電壓 (交流時為 r.m.s.值 )及可

能會發生之過電壓。  

備考：對某些設備而言，須考量可能會發生之最低電壓。  

 
133.2.2 電流  

所有電機設備之選擇應考量其本身於正常運轉中須承載之最大穩態電流 (交

流時為 r.m.s.值 )及在異常狀態中與預期會通過之期間 (例：備有保護裝置時

之動作時間 )內須承載之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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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3 頻率  

若頻率對電機設備之特性會有影響時，該設備之額定頻率應能與電路上可能

發生之頻率相調和。  

 
133.2.4 負載因數  

所有電機設備經根據其電力特性加以選擇者，於設計時應考量其在運轉狀態

下能否適應該設備所要求之任務 (duty)。參照 IEV 691-10-02。  

 
133.3 安裝條件  

所有電機設備應妥予選擇，以便能安全耐受應力及在其安裝場所可能承受之環

境條件 (參照 132.5)。然而若設備在設計上有一項性能無法符合其安裝場所之要

求時，僅能於完整之電機裝備中具備充分之額外保護措施作為在其一部分之性

能條件下，始能使用。  

 
133.4 有害影響之防制  

所有電機設備應妥予選擇，以便不致對其他設備產生有害之影響，或在正常運轉

中 (包括開關操作作業 )損害電源。在本標準內文中，會有影響之因素舉例而言，

包括下列。  

－  功率因數。  

－  湧入電流 ( in rush  cur ren t )。  

－  非對稱負載。  

－  諧波。  

－  裝備內之設備所產生之暫態過電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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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電機裝備之建造及查證  

134.1 建造  

134.1.1 電機裝備之建造應利用可勝任人員之優異工藝及適當之材料。電機設備應依

設備製造商所提供之說明書安裝。  

 
134.1.2 依第 133 節所決定之電機設備特性，於建造中不應遭受損害。  

 
134.1.3 導體應依 IEC 60446 加以鑑定。當端子有必要鑑定時，應依 IEC 60445 鑑定。 

 
134.1.4 導體之間以及導體與其他電機設備之間的連接，應能確保安全且可靠接觸。 

 
134.1.5 所有電機設備於安裝時，應能使所設計之散熱狀況不受損害。  

 
134.1.6 可能會引起高溫或電弧之所有電機裝備應予配置或保護妥善，以降低可燃性

材料燃燒之風險至最低程度。凡電機設備之任何外露零件溫度可能會引起人

員傷害時，此等零件應予配置或保護妥善，以防意外之接觸。  

 
134.1.7  為安全之目的，視需要應備有警示記號及 /或告示。  

 
134.1.8  當裝備於建造時所採用之新材料、創意或方法導致與本系列標準之準則有所

差異時，其結果之裝備安全等級不應比符合本系列標準之安全等級為低。  

 
134.1.9  當現有之裝備有追加或有變更時，應確認當此裝備有需承載額外負載時，其

定額與條件是否能充分適應變更後之狀況。再者，若為需要而對追加或變更

採取安全保護措施時，應有足夠之接地與搭接 (bonding)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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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2 初始查證  

電機裝備於投入運轉前及任何重要之修正後，應確認其是否能依本標準之規定

正確執行工作。  

 
134.3 定期查證  

建議對每套電機裝備進行定期查證。  

 
20.  用語及定義  

IEC 60050-826 之用語及定義適用於本標準。至於若干 IEV 826 用語之進一步解

釋，參照附錄 B。  

 

 
30.  一般特性之評鑑  

下列之裝備特性應依括弧內所示之節次內容加以評估。  

－  裝備之使用目的，其一般結構及其電源 (第 31 節、第 35 節及第 36 節 )。  

－  裝備所暴露之對外影響 (第 32 節 )。  

－  其設備之相容性 (第 33 節 )。  

－  維護性 (第 34 節 )。  

 
於選擇安全保護方式 (參照 IEC 60364-4-1 至 IEC 60364-4-44)及設備之選定與建造

(參照 IEC 60364-5-51 至 IEC 60364-5-55)時，該等特性應列入考量。  

備考：對其他型式之裝備，例：遠距通信裝備或住宅及建物電子系統 (HBES)等，

須注意裝備型式有關之 IEC 標準。尤須對遠距通信裝備，亦須將 ITU-T 及

ITU-R 之刊物列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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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用途、電源與結構  

311 最大需求與多樣性  

為求裝備於溫度與電壓降之限度範圍內求取經濟與可靠之設計，最大需求之確定

乃為極重要之事。於確立裝備或其一部分之最大需求時，多樣性可列入考量。  

 
312 導體之配置與系統之接地  

下列特性應予評估。  

－  於正常運轉狀況下，載流導體之配置。  

－  系統接地之型式。  

 
312.1 依電流種類配置之載流導體  

備考：  本節所述之導體配置方式並非完整，僅為典型配置之範例。建議向 IEC

制訂機構推介其他配置方式。  

下列載流導體在正常運轉狀況下，其配置方式於本標準中列入考量。  

 
312.1.1 交流電路中之載流導體  

 

 

註 *：導體之隨意編號  

圖 1 單相二線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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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位角 0° 

註 *：導體之隨意編號  

圖 2 單相三線式   
 

 

 
相位角 180°  

 
相位角 90°  

 

相位角 120°  

 

註 *：導體之隨意編號  

圖 3 二相三線式  
 

 

 

 

 

 

圖 4 三相三線式  

 

 

 

 

圖 5 三相四線式  

星形接法 三角形接法 


